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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導處 

榮譽榜 

第 17週整潔 第一名 701班 802班 906班  第 17週秩序 第一名 704班 802班 905班 

            第二名 705班 807班 901班              第二名 707班 807班 906班 

            第三名 708班 806班 905班              第三名 706班 808班 901班 

※整潔比賽榮譽班  701                   ※秩序比賽榮譽班  802 

 

訓育組 

一、本學期校內活動照片已陸續上傳「忠孝相簿」，請同學多多上網欣賞！ 

二、九年級畢業紀念冊已開始編輯作業，請各班同學踴躍提供具有紀念意義照片或創

意想法給畢冊編輯，使畢冊內容更加豐富充實。另外，12/31（五）午休 12：35-13：

05舉行「畢冊第二次編輯會議」，請各班編輯準時完成進度！ 

三、1/10(一)舉行多元成果展，請各社團成員積極準備！ 

四、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舉辦「中草藥達人—小時珍」，歡迎上網瞭解及報名！網址：

http://www.nricm.edu.tw，報名至 100/1/25（二）止。 

 

生教組 

一、下週一(1/3)將實施本學期第三次服裝儀容檢查，請同學利用假日期間將頭髮修剪

整齊；穿著制服長褲請將上衣紮進褲內，腰間必須繫上學校規定之皮帶

二、有改過銷過需求的同學，請自行至訓導處拿取改過銷過申請表，並於觀察期過後

將申請表送交生教組。

；早晚溫

差大，請同學記得穿著外套上學，亦請將外套拉鍊拉上，時時刻刻注意自己服裝

儀容，保持整潔有品德的一面。 

寒假改過銷過申請表繳交截止日為1/14（五）

三、請同學隨時注重品德與禮節，遇見師長須問好，

，請同學把

握時間，若有任何疑問，亦請洽詢生教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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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他人，彼此相互尊重

四、對於霸凌要件的認定，教育部則改採從寬認定，欺負行為

；在校外亦須注重禮節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請將博愛座

讓給有需要的人，注意講話音量，做個有品德的忠孝人。 

不須「長期反覆」

五、有關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說明如下： 

，只

要（一）「有欺負行為發生」（二）「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」（三）「造成生理

或心理上的傷害」（四）「兩方勢力地位不對等」，符合四項要件即為霸凌。 

（一）學生部分： 

 

責任 

性質 

行為 

態樣 
法  律  責  任 備  註 

刑罰 

傷害人

之身體

或健康 

依刑法第 277條，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

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千元以下

罰金。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

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

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依少年事件處理法

規定，7 歲以上未滿

12歲之人，觸犯刑罰

法律者，得處以保護

處分，12 歲以上 18

歲未滿之人，得視案

件性質依規定課予

刑責或保護處分。 

依刑法第 278 條，使人受重傷者，處 5 年

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而致人於死

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

剝奪他

人行動

自由 

依刑法第 302 條，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

方法，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，處 5 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因而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，致重傷者，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未遂犯亦處罰之。 

強制 

依刑法第 304 條，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

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 3 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未

遂犯亦處罰之。 

恐嚇 

依刑法第 305 條，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

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

百元以下罰金。 



依刑法第 346 條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

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 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。其獲得財產上不

法之利益，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未

遂犯亦處罰之。 

侮辱 

依刑法第 309 條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

或 3百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，

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 百元以下

罰金。 

誹謗 

依刑法第 310 條，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

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

罪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 百元

以下罰金。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

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 千元以下

罰金。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

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民事 

侵權 

一般侵

權行為 

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，故意或過失，不法

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

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

者亦同。 

 

侵害人

格權之

非財產

上損害

賠償 

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

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

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

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

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

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 

 

行 政

罰 

身心虐

待 

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條第 1項，處新

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告

其姓名。 

依行政罰法第 9條規

定，未滿 14 歲人之

行為不予處罰。14歲

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

行為得減輕處罰。 

 



（二）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部分： 

   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13條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，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，法 

    定代理人依同法第187條應負連帶責任。 

 

體育組 

   一、課間活動慢跑與快走紀錄表，以班級為單位，體育股長確實收齊於 1/7(五)17:00 

       以前繳交至訓導處體育組，個人繳交前請於姓名欄位旁註明總圈數，如有需要 

       蓋榮譽卡也與慢跑與快走紀錄表一併交齊，獎勵辦法如下： 

（一）110圈以上小功兩支。（二）100-109小功一支，榮譽卡 10張。 

（三）80-99圈嘉獎兩支。 （四）60-79圈嘉獎一支，榮譽卡 10張。 

（五）40-59圈嘉獎一支。 （六）10-39圈榮譽卡 10張。 

  二、正副體育股長請確實清點體育課所借器材數量，尤其是壘球、棒球手套、籃球、 

      桌球等，清點數量有少請告知體育老師並請全班同學幫忙找尋，避免器材的遺失。 

 

教務處 

註冊組 

  一、請 9年級同學珍惜『升學資料團購機會』，否則需自行前往販售地點購買，徒增麻 

      煩又浪費時間。 

  二、『國立台北藝術大學』100學年度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大學先修班招生訊息已公告 

      於註冊組部落格。此管道一律以網路填表報名，請同學務必詳閱簡章。重要日程表 

      如下： 

項目 日期 備註 

簡章發售(函購) 99.12.20～100.1.10  

簡章發售(現購) 99.12.20～100.1.21  

報名日期 100.1.17～100.1.21 一律採網路填表報名 

准考證開放列印 100.3.15～100.3.27  

考試日期 100.3.27、3.28、3.29 通過初試者，方得參加複試。 

考生繳交成績單 100.12.20～100.1.10 

參加術科複試者，請於 100 年 6 月 4

日下午 2 點前，本人或委託他人將 100

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第 1 次

測驗總成績單正本或臺北市、臺北縣及



基隆市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(簡稱北北

基聯測)總成績單正本，以及本校准考

證送達舞蹈學系辦公室。 

放榜日期 99.12.20～100.1.10  

成績單寄發 99.12.20～100.1.10  

成績複查 99.12.20～100.1.10  

各項查詢電話 
學校總機 舞蹈學系 報名組 成績榜務組 

28961000 28938778 28961000 轉 1217 28961000 轉 2245 

三、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「甄選入學」Q＆A上篇 

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立中正高中彙整) 

＊Q：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管道有哪些？入學時間先後順序為何？ 

A：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招生管道依招生入學時間先後順序為：1.以競賽表現入學、

2.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、3. 聯合甄選入學。其中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及「僅

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」均在第一次國中基測、北北基聯測「前」辦理完成，不採

計該項測驗成績。 

＊Q：請問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學校為何？臺灣北

區的招生區域又如何劃分？ 

A：（一）美術班（科）：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(網址：www.ccsh.tp.edu.tw)電話：02-28234811#158 

                 (包含宜蘭、基隆、臺北縣市、新竹、苗栗地區共13 所學校)。 

（二）音樂班（科）：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( 網址：www.htsh.tpc.edu.tw) 電話：02-22193700#504 

                 (包含花蓮、宜 蘭、基隆、臺北縣市、桃園、新竹地區共18 所 

                  學校)。 

（三）舞蹈班（科）：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(網址：www.fhsh.tp.edu.tw)電話：02-28914131#775 

                 (包含宜蘭、臺北縣市、桃園、新竹地區共11 所學校)。 

（四）戲劇班（科、組）：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(網址：http://www.hka.edu.tw)電話：02-28612354#21 

                 (包含臺北縣市、桃園地區共6 所學校)。 

＊Q：從何處可得知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之報名方式及相關資訊，

如簡章發售日期、報名日期及其他相關訊息？ 

A：相關資訊均置於各承辦學校網站，另外「高級中等學校資優資訊網」



（http://excellent.aide.gov.tw/newcubekm/）」有全國各區資訊，請多加 利用。 

＊Q：對於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招生有任何疑問，應向何處詢問？ 

A：1.可先向(原)就讀學校之教務處註冊組或輔導室洽詢。 

2.有關招生資訊可向各承辦學校查詢。 

＊Q：選擇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及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」有 什麼優點？ 

A：可免參加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考試，舒緩學生升學考試壓力，並得以適才適性

發展，使學生得以配合其性向及能力，早點進入心目中有興趣之學校就讀。 

＊Q：請問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中藝才班甄選入學報名方式為何？ 

A：（一）無論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或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」或「 聯合甄選入學」  

       管道，均必須報名術科測驗；若未報名術科測驗，不得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。 

（二）應屆畢業生採集體報名之作業方式，考生應向就 讀之學校報名參加。非應 

      屆畢業生採個別報名之作業方式。 

（三）學生參加聯合甄選入學，需具備國中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成績（兩者擇一， 

      當作門檻），和術科測驗成績（選校登記主要依據）。 

＊Q：臺灣北區100學年度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、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」與高中職免

試入學有何差別？各招生學校招生名額為何？ 

A:（一）高中美術、音樂、舞蹈班（科）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、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 

        學」均不採計國中在校成績，資優類美術、舞蹈及音樂班錄取之學生需通 

        過術科資優鑑定。 

（二）各招生學校提供名額至少為核定班級人數的5%。例如：中正高中美術資優 

      班核定班級人數為30人，其中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2名、僅採術科成績 

      甄選入學招生名額2名，餘26名為聯合甄選入學招生名額。 

 

設備組 

一、為鼓勵閱讀，台北市立圖書館辦理 2011寒假閱讀節「快樂寒假-悅讀不丹與經典」  

    活動，編印青少年寒假閱讀之旅活動單，同學可至市圖網站 

    (http://www.tpml.edu.tw)下載，另第 19屆台北國際書展將於 100/2/9（三）至 

    2/14（一）於世貿展覽館展開，可於 1/10（一）前以班級為單位向書展基金會購 

    買優惠票。 

二、「第 19屆台北國際書展」將於 100/2/9 (三)至 2/14 (一)舉行，相關入場優惠專 

    案已公告於各班。如班級預購團體票人數達 20人，可在 1/10（一）前向台北書展 

    基金會登記購買。 

 

http://www.tpml.edu.tw/�


輔導室 

資料組 

一、請技藝學程同學注意！本學期技藝學程最後上課日期如下: 

（一）稻江護家：上課至 99/12/28（二）止。 

（二）協和工商：上課至 100/1/4（二） 止。 

（三）開南商工：上課至 100/1/4（二）止。 

 請同學於技藝學程結束後，返回原班上課！ 

二、開平餐飲學校為「獨立招生」，該校現正報名一日見學活動，請有興趣同學至該校 

    網頁瀏覽報名 www.kpvs.tp.edu.tw或電 27556939#211 

三、勵友中心提供九年級不升學同學免費職業培訓課程，培訓課程主要分為兩階段: 

 (一)第一階段以培訓課程、工作體驗為主，透過本會課程如職涯探索、表達訓練、 

     面試技巧、人際溝通訓練等，並且提供青少年職場觀摩和職場體驗方式等，目的 

在於提升青少年核心能力及進入職場就業力的準備。 

 (二)第二階段職場見習，第一階段上完評估可進入第二階段者，會依照學生興趣與能 

力，協助學生媒合企業與工作機會，進入職場見習，依照企業規定時薪或月薪給 

予工作津貼歡迎有興趣的九年級同學製輔導室資料組洽詢。 

四、榮譽榜： 狂賀！ 

    901陳筱璇榮獲稻江護家技藝教育學程家政職群學期成績第 2名 

    907謝佳芳榮獲稻江護家技藝教育學程家政職群學期成績第 3名 

    902蔡欣辰榮獲稻江護家技藝教育學程餐旅職群學期成績第 3名 

 

特教組 

一、臺北市 99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舞蹈班轉學生聯合招生鑑定 

 （一）報名資格：設籍臺北市國民中學 7年級在學學生 

 （二）招生名額：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 11名，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6名 

 （三）報名時間：99/12/30（四）-12/31（五），每日 8：30-12：00，13：00-16：00 

 （四）報名地點：臺北市雙園國中輔導室。（五）報名費：每人新台幣 1500元 

 （六）術科測驗時間：100/1/23/（日）上午 8：00-12：00 

 （七）詳細簡章及報名表請至臺北市雙園國中、北安國中兩校網站下載。 

 
 

http://www.kpvs.tp.edu.tw/�


合作社 

一、合作社已經不提供借卡影印，需要影印同學，請先帶學生證儲值(若學生證遺失可 

    暫時用悠遊卡替代)，以 50為單位每次儲值至少 50 元。目前價位：黑白影印 A4、 

    B4每張 1元，彩色影印每張 10元。 

二、同學可以攜帶隨身碟列印，但只提供列印 pdf、jpg、tiff、xps檔，若有列印 doc 

    文件需求，請帶學生證至書香閣使用電腦並輸入學號列印(需用學生證感應，會扣 

    儲值金額)。 

三、1-2月桶餐費用為 1200元，同學收到三聯單請於 1/6（四）前到銀行繳費；使用 

   轉帳繳費同學，若超過期限系統將不接受轉入，請直接到合作社繳現金；近來發現 

   同學拖欠不繳情形變多，提醒各位同學，維持良好信用，若有再犯，名單將送至生 

   教組處理。 

 

書香閣 

一、新到圖書歡迎同學外借，本本精彩，千萬不要錯過。 

二、為豐富寒假生活，原可借閱 2本的限制改為 5本，並延長借閱期限為 30天，讓你 

    一次讀個夠。 

三、『閱讀筆記』活動持續進行，且寒假期間的閱讀榮譽卡認證由 1格改為 2格，讓你 

    快速積點得嘉獎，一定要參加喔！ 

 


	（二）音樂班（科）：國立新店高級中學
	＊Q：選擇「以競賽表現入學」及「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」有什麼優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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